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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旨：關於行政程序法施行前已發生之公法上請求權，其類推適用民法消滅時效期間之規

定時，一般消滅時效期間及時效中斷及重行起算之規定，是否均得類推適用疑義乙

案

主    旨：關於行政程序法施行前已發生之公法上請求權 (包括行政罰鍰) ，其類推

          適用民法消滅時效期間之規定時，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有關一般消滅時效

          期間及同法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一百三十七條有關時效中斷及重行起算之

          規定，是否均得類推適用疑義乙案，本部意見如說明二、三。請  查照參

          考。

說    明：一  復貴署九十二年九月十九日行執九十二署聲議字第○九二六一○○三

              五九號函。

          二  按「行政程序法施行前已發生公法上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不適用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應依行政程序法施行前有關

              法規之規定；無相關法規規定者，得類推適用民法消滅時效之規定 (

              即縱使殘餘期間，自行政程序法施行日起算較五年為長者，仍依其期

              間) 。另如係基於行政處分、法院裁定或其他依法令負有義務經通知

              限期履行，依行政執行法相關規定 (第七條、第四十二條第三項參照

              ) 係屬執行期間問題者，自當適用執行期間之規定，而與本案消滅時

              效問題無涉。至關於消滅時效期間之起算點，則應自該請求權得行使

              起算，就具體個案判斷之。又倘法律關於時效有特別規定者，則應依

              該特別規定處理。」前經本部九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法九十令字第○○

              八六一七號令釋在案。上開令釋所稱「得類推適用民法消滅時效之規

              定」者，係包括民法總則編第六章有關消滅時效期間、中斷及不完成

              等相關規定在內，業經本部本 (九十二) 年二月十七日法律字第○九

              二○○○○○五○號函釋並副知貴署在案。準此，貴署法規及業務諮

              詢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提案十八有關行政程序法施行前成立之行政

              罰鍰債權，其請求權時效是否因法院核發債權憑證而重行起算疑義乙

              節，參酌上開說明，倘該行政罰鍰據以作成之法規並無消滅時效之特

              別規定者，自得類推適用民法總則編第六章有關消滅時效期間、中斷

              、重行起算及不完成等相關規定。

          三  次按行政執行法於九十年一月一日修正施行前，有關行政執行事件之

              執行期間為何，行政執行法並無明定；九十年一月一日修正施行後，



              則於第七條明定執行期間之計算問題，同時，對於本法修正施行前之

              行政執行事件，倘未經執行或尚未執行終結者，本法特於第四十二條

              第二項、第三項明定其如何執行以及執行期間起算日之計算。行政程

              序法施行前已發生公法上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如何適用法規乙節，

              業經前述本部九十年三月二十二日令釋在案。至於有關行政執行法第

              四十二條第三項行政執行法修正壽行前行政執行事件之執行期間起算

              日之規定，本部更進一步以九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法律字第○○九○

              ○四八四九一號函釋略以：「行政執行法第四十二條第三項有關行政

              執行法修正施行前行政執行事件之執行期間起算日規定，必須以行政

              執行法施行前，該行政執行所欲實現之公法上請求權，依當時應適用

              或類推適用之法規，尚未罹於時效而消滅者為限，並依該項規定自行

              政執行法修正施行日起算行政執行期間。如該等公法上請求權於行政

              執行法修正施行日前，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則無行政執行法第四十二

              條第三項規定適用之餘地。」準此，貴署法規及業務諮詢委員會第四

              十次會議提案二有關行政執行法修正施行前成立之工程受益費事件，

              如其請求權時效依當時應適用或類推適用之法規，尚未罹於時效而消

              滅者，自得依行政執行法第四十二條第二項及有關規定移送該管行政

              執行處執行之，並依同條第三項規定自行政執行法修正施行日起算其

              執行期間。


